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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暂予免征环境保
护税：

1.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
殖）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2.机动车、铁路机车、非道路移
动机械、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动污染源

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3.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

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放相应
应税污染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
的排放标准的；

4.纳税人综合利用的固体废

物，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
准的；

5.国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
十一号）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通告
2017年第3号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

节约能源新能源车辆不再要求

办理车船税减免税备案手续的通告

自2017年7月29日起，现行车船税系统版
本升级至新能源版本，升级后由保险公司经办人
员人工识别判定新能源减免模式变更为系统自动
识别判定模式。为优化纳税服务，自7月29日
起，我省不再要求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节约能
源、新能源车辆车船税减免税备案手续。纳税人
向保险公司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时，保险公司通过系统自动识别车辆是否符合节
约能源、新能源车辆减免车船税条件。

特此通告。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2017年7月31日

2017年海南地税
优化网上办税服务举措

告知书
尊敬的纳税人：

2017年以来，我局以问题为导向，以推进办税
便利化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互联网+税务”作用，
不断优化纳税服务，尤其是利用信息化手段不断优
化网上办税系统和电子办税平台，让纳税人实实在
在感受到海南地税办税服务的一股春风，让纳税人
获得更便利、更高效、更规范的网上办税服务。针
对前期走访纳税人收集的问题，如网上申报报表逻
辑校验、CA密钥费用高、个人所得税申报繁琐等，
我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优化网上申报系统，并延伸
采取如下10条举措优化网上办税服务：

一、规避税收风险

1、优化车船税网报客户端，提示扣缴义务人
存在无登记信息的企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将
此信息反馈给纳税人，纳税人便可到税务机关补
录信息，规避涉税风险。

2、在网报系统客户端增加申报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的温馨提醒，让纳税人在规定期限内及时申
报，规避纳税人的未按期申报风险。

3、电子办税平台登入时增加外管证号查询功
能，方便纳税人准确选择需要申报的纳税主体，规
范申报行为，规避涉税风险。

4、优化调整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网上申报减
免事项功能，仅带出目前有效的减免事项，规范申
报行为，规避涉税风险。

二、便利纳税人享受政策红利

5、丰富税贷通平台纳税信用信息的查询内
容，增加向国税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信息展示，银
行通过纳税信息能准确掌握企业的经营情况，使
放贷更加安全合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实现了银
企双赢。

6、增加网上申报系统的商业健康保险抵扣个
税功能，便利纳税人享受政策红利。

三、便捷服务节约办税成本

7、在网上申报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个人用
户登录界面增加重设密码的温馨提示，为纳税人
提供自行修改密码的便捷服务。

8、拓宽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的个人所
得税申报渠道。在海南地税微信公众号和海南地
税APP新增年所得12万以上纳税人的个人所得
税申报功能，让纳税人随时随地均可进行申报。

9、纳税人可自愿选择风险提示服务，在申报
时即可根据风险提示修正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
报表（A类）的数据，以免日后因修改报表事项往
返办税服务厅，节约办税的时间成本。

10、实现国地税 CA 密钥互认功能，“一个密
钥，两家共用”，为纳税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节约
了网上办税成本。

下一步，我局将针对纳税人需求，不断探索和
拓宽网上办理涉税业务的范围，如：网上办理税收
优惠备案、网上开具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微信和
手机APP查询管理人员等涉税事项办理。

感谢您对海南地税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我们
将一如既往的用心、用情、用爱为纳税人服好务。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生态环境保护税收优惠政策汇总
为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促进我省生态环境保护，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梳理汇

总了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税收优惠政策，供广大纳税人参考。

1.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
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
减征企业所得税。——《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

2.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
水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
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
术改造、海水淡化等。

企业从事前款规定的符合条件的
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
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
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
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
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

3.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
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
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第三十三条

4.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三条所称
减计收入，是指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
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
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
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
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前款所称原材料占生产产品材料
的比例不得低于《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九条

5.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

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
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
十四条

6.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所称
税额抵免，是指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
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
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
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
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
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
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
转抵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条

7.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购置
并实际使用列入《目录》范围内的环境
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
可以按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抵免
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企业当年
应纳税额不足抵免的，可以向以后年
度结转，但结转期不得超过5个纳税
年度。

企业购置并实际投入适用、已开
始享受税收优惠的专用设备，如从购
置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转让、出租
的，应在该专用设备停止使用当月停
止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并补缴已经
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转让的受让
方可以按照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
10%抵免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当年应纳税额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

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执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
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
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
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8〕48号）

8.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
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符合企业所得
税税法有关规定的，自项目取得第一
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
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
年至第六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
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
展增值税 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110号）

9.对实施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节能服
务企业，凡实行查账征收所得税的居
民企业并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和本公告
有关规定的，该项目可享受财税
〔2010〕110号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三
免三减半”优惠政策。如节能服务企
业的分享型合同约定的效益分享期短
于6年的，按实际分享期享受优惠。

节能服务企业享受“三免三减半”
项目的优惠期限，应连续计算。对在
优惠期限内转让所享受优惠的项目给
其他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企业，受让
企业承续经营该项目的，可自项目受
让之日起，在剩余期限内享受规定的
优惠；优惠期限届满后转让的，受让企

业不得就该项目重复享受优惠。
节能服务企业投资项目所发生的

支出，应按税法规定作资本化或费用
化处理。形成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
产，应按合同约定的效益分享期计提
折旧或摊销。

节能服务企业应分别核算各项目
的成本费用支出额。对在合同约定的
效益分享期内发生的期间费用划分不
清的，应合理进行分摊，期间费用的分
摊应按照项目投资额和销售（营业）收
入额两个因素计算分摊比例，两个因
素的权重各为50% 。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落实节能服务企业合同能源
管理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征
收管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2013年第77号）

10.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
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

11.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第
（一）项所称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
除，是指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
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
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
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
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摊
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五条

12.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

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
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第三十二条

13.对清洁基金取得的下列收入，
免征企业所得税：

（1）CDM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
转让收入上缴国家的部分；

（2）国际金融组织赠款收入；
（3）基金资金的存款利息收入、

购买国债的利息收入；
（4）国内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

捐赠收入。
CDM项目实施企业按照《清洁

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发展
改革委、科技部、外交部、财政部令第
37号）的规定，将温室气体减排量的
转让收入，按照以下比例上缴给国
家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

对企业实施的将温室气体减排量
转让收入的65%上缴给国家的HFC
和PFC类CDM项目，以及将温室气
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30%上缴给国
家的N2O类CDM项目，其实施该类
CDM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
笔减排量转让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
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
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
机制项目实施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0号）

企业所得税一

1.对于个人获得的省级人民
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
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

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
方 面 的 奖 金 ，免 征 个 人 所 得
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第四条

1.自 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
12月31日，对向居民供热而收取采
暖费的供热企业，为居民供热所使用
的厂房及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对供热企业其他厂房及土
地，应当按规定征收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

对专业供热企业，按其向居民供
热取得的采暖费收入占全部采暖费
收入的比例计算免征的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

对兼营供热企业，视其供热所使
用的厂房及土地与其他生产经营活
动所使用的厂房及土地是否可以区
分，按照不同方法计算免征的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可以区分的，
对其供热所使用厂房及土地，按向居
民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入占全部采
暖费收入的比例计算减免税。难以
区分的，对其全部厂房及土地，按向
居民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入占其营
业收入的比例计算减免税。

对自供热单位，按向居民供热建
筑面积占总供热建筑面积的比例计
算免征供热所使用的厂房及土地的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供热企业增值税 房产税 城镇土
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94号）

对节约能源车船，减半征收车船
税；对使用新能源车船，免征车船
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节约能源 使用新
能源车船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51号）

1.自2015年5月1日起，将铁矿
石资源税由减按规定税额标准的
80%征收调整为减按规定税额标准
的40%征收。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调整铁矿石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
的通知》（财税〔2015〕46号）

2.对依法在建筑物下、铁路下、
水体下通过充填开采方式采出的矿
产资源，资源税减征50%。充填开采
是指随着回采工作面的推进，向采空
区或离层带等空间充填废石、尾矿、
废渣、建筑废料以及专用充填合格材
料等采出矿产品的开采方法。

对实际开采年限在15年以上的
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资源，资源税
减征30%。衰竭期矿山是指剩余可
采储量下降到原设计可采储量的
20%（含）以下或剩余服务年限不超
过5年的矿山，以开采企业下属的单
个矿山为单位确定。

在我省行政辖区内对自采自用
低品位矿、废石、尾矿、废渣、废水、废
气等提取的矿产品免征资源税。

为促进共伴生矿的综合利用，纳
税人开采销售共伴生矿，共伴生矿与
主矿产品销售额分开核算的，对共伴
生矿暂不计征资源税；没有分开核算

的，共伴生矿按主矿产品的税目和适
用税率计征资源税。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6〕54号）、《海南省地方税
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海南
省石英砂 、高岭土、粘土、大理石、花
岗岩5个矿种“低废尾”界定技术标
准和相关条件〉的通知》（琼地税发

〔2016〕152号）、《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关于资源税改革有关
事项的公告》（琼地税公告〔2016〕4
号）

个人所得税二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三

车船税四

资源税五

环境保护税六

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将一批新能源纯电
动出租车投入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运营。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海南东方工业园区是一座以油气化工海南东方工业园区是一座以油气化工、、精细化工精细化工、、能源产业能源产业、、海洋产业为主的临港新型工业基地海洋产业为主的临港新型工业基地。。园园
区在发展同时区在发展同时，，注重生态保护注重生态保护，，园区周围环境优美园区周围环境优美，，绿树环绕绿树环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杰张杰 摄摄 本版策划/统筹 建阳 芳玲


